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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

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
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 

关于进一步落实国家降低工商业电价优惠政策

确保降价红利足额传导至终端用户的通告 
 

全省各转供电主体： 

2018 年以来，国家六次下调一般工商业电价，新冠肺炎疫情

期间又出台了按原到户电价水平的 95%结算的电价优惠政策。我

省高度重视转供电价格整治工作，各地通过政策宣讲、媒体宣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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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多种形式广为宣传，连续两年部署转供电价专项检查，并积极

运用大数据技术破解电价优惠政策落地“最后一公里”难题，探索

形成以“转供电费码”为基本手段的转供电价格监管新模式。为认

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

济社会发展的决策部署，进一步落实国家降低工商业电价优惠政

策，确保降价红利传导至终端用户，增强市场主体获得感，现将

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 

一、严格规范转供电环节电费执收 

1、关于一般工商业终端用户电价。转供电主体对一般工商

业终端用户执行的电价不得超过省发改委规定的最高限价，最高

限价标准：2018 年 11 月-2019 年 3 月为 0.919 元/千瓦时；2019 年

4 月-6 月为 0.9011 元/千瓦时；2019 年 7 月-2020 年 1 月为 0.8503

元/千瓦时。2020 年 2 月-12 月，转供电主体要将降低工商业电价

5%的优惠金额及时足额传导至终端用户。 

2、关于大工业终端用户电价。转供电主体向电网企业缴纳

的电费，剔除物业共用设施用电后，由所有终端用户按各分表电

量公平分摊。转供电主体向各终端用户收取的电费总和，不得超

过其向电网企业缴纳的费用。 

3、物业共用部位、共用设施设备的运行维护费用等，应通

过物业费或租金解决，不得以任何名义在电费中加价。 

二、限时自查自纠 

各转供电主体应按照国家和我省出台的工商业电价降价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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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惠政策，以及转供电价格清理规范政策，立即开展收取电费行

为的自查自纠，确保政策落地，及时足额传导降价红利。落实政

策方面遇到问题的，可及时向供电企业和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咨

询。各转供电主体自查自纠、整改清退工作应于 2020 年 11 月 25

日前（前期部分地方规定自查自纠时限早于该时间的，从其规定）

完成，并将相关情况及涉及转供的终端用户的名称、负责人姓名、

经办人员联系电话、当前电价水平、有无其他服务费、已清退电

费金额等基本信息上报属地市场监管部门。 

三、转供电主体法律责任 

电价属于政府定价，全省各转供电主体，包括商业综合体、

产业园区、写字楼产权人及其委托的物业服务企业、经营管理单

位等，应当不折不扣地将国家降电价政策红利传导至终端用户，

不得截留降价红利，不得在电费中加收其他费用。《价格法》规

定，经营者不执行政府指导价、政府定价以及法定的价格干预措

施、紧急措施的，责令改正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可以并处违法所得

五倍以下的罚款。《电力法》规定，在电费中加收其他费用的，

责令返还违法收取费用，可以并处违法收取费用五倍以下的罚

款。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强部门协同，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，

持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，严肃查处转供电违规加价行为，及时曝

光典型案例。对违法情节严重、社会影响恶劣的转供电主体，列

入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，实施信用联合惩戒。对国有转供

电主体自查自纠不彻底，落实整改不到位，继续实施违规加价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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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请纪检监察部门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 

四、协助推广应用“转供电费码” 

“转供电费码”能有效提示转供电价格违规风险，转供电主体

应配合供电企业和有关部门，积极引导终端用户在“网上国

网”APP 上主动申领，及时应用。各地发展改革部门、市场监管

部门、供电企业将加大转供电相关法律政策等的宣传力度，使广

大转供电主体知晓政策，提升“转供电费码”社会知晓度和申领覆

盖范围，并充分利用“转供电费码”等创新手段进一步加大转供电

环节价格监管力度。 

咨询电话：95598（电力服务热线） 

举报电话：1231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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